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、助学点更换申请表
	准考证号
	
	姓名
	

	身份证号
	

	原专业编码
	
	原专业名称
	

	原助学点编码
	
	原助学点名称
	

	新专业编码
	
	新专业名称
	

	新助学点编码
	
	新助学点名称
	

	
[bookmark: _GoBack]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身份证复印件
（照片面）
粘贴处
	身份证复印件
（国徽面）
粘贴处

	原助学单位审批意见：
经办人：
（单位署章）
年   月  日
	新助学单位审批意见：
经办人：
（单位署章）
年   月  日

	四川师范大学自考办
数据处理（9教514室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意：学生到原助学单位签字后，交新助学单位，由新单位统一到自考办申请办理。
